
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(2019)鄂 0104 执 3188 号 

被执行人：艾麦尔·佧马力,男,1978 年 5 月 13 日生，住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墨玉县， 

被执行人艾麦尔·佧马力罚金一案，本院于 2016 年 8月 1 日作出

的(2015)鄂硚口刑初字第 01008 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本院

刑事审判庭于 2019 年 9 月 9 日移送执行，应执行标的额 5000 元。 

本案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进行司法查询未查到可供执行的财产,已

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和限制高消费。因被执行人正在服刑，无财产

可供执行。本案暂不具备执行条件。为此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九条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 

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(2015)鄂硚口刑初字第 01008 号刑事判决书

第八项中罚金部分本次执行程序终结。 

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，可以再次申请执行。 

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 

审判长  成晓锋 

审判员  熊向清 

审判员  姚 伏 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

书记员  金丽芳 


